智慧財產權共有協議書

              臺北醫學大學                    （以下簡稱甲方）
立協議書人：                             （以下簡稱乙方）                                       
                                         （以下簡稱丙方）

[bookmark: Text1]    緣甲方（執行單位：     ，發明人代表：     ）、乙方（執行單位：     ，發明人代表：     ）與丙方（執行單位：     ，發明人代表：     ）因研究合作，共同執行     部「     」研究計畫(計畫編號：     ，下稱本研究)，業已產出具實用性之技術成果（下稱本成果），為本成果之權利歸屬、專利申請、費用負擔及收益分享等相關事宜，各方同意本於誠信原則，協議下列條款，以為共同遵守（下稱本協議書）：

第1條、 既有智慧財產權歸屬
1、 任一方於本研究執行期間所提供之任何技術資料、專門技術、設計、營業秘密、資訊、數據及其他智慧財產，其營業秘密、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或其他任何依法受保護之智慧財產權（下稱既有智慧財產權），除依本研究之目的應授權他方使用之範圍外，仍為提供方所有。
2、 任一方因其既有智慧財產權衍生之糾紛或法律責任，應由該方自行負責。

第2條、 智權歸屬比例
各方同意就本成果相關智慧財產權，包括但不限於營業秘密、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其他依法受保護之智慧財產權及其申請權，以甲方享有     %，乙方享有     %，丙方享有     %之比例（下稱智權歸屬比例）共同擁有。如有必要於任何區域進行本成果相關智慧財產權之申請、註冊或登記時，除另有約定外，應由各方共同提出，並以各方為共有人之名義申請登記為共有。

第3條、 衍生智慧財產權
任一方以本成果為基礎而自行獨立改良發展出任何技術資料及文件而衍生之智慧財產權，各方同意歸該創作方單獨所有，且得自行獨立申請相關智慧財產權之保護。

第4條、 共有專利權
1、 除本協議書另有約定外，就本成果各方均須以共同所有人之名義，依相關法令行使營業秘密所有人、專利權人、著作權人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人之一切權利，包括但不限於讓與、信託、授權他人實施、設定質權或拋棄）。
2、 基於研究、教學或試驗之非營利性目的，任一方得就本成果以自己名義對任意第三方進行非專屬授權，惟該受非專屬授權之第三方不得再授權；任一方如欲為專屬授權，則應得他方事前書面同意，始得為之。
3、 任一方以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進口等方式實施本成果前，須經他方授權同意並取得書面授權合約，授權金及衍生利益金應由該書面授權合約訂定之。如任一方未經他方書面同意即逕行實施本成果，逕行實施之一方應給付他方適當的賠償金，該賠償金不得低於逕行實施之一方實施本成果之總收益。

第5條、 專利申請維護主導方
1、 各方同意由     擔任主導方，其餘各方為非主導方。主導方得全權管理本成果於中華民國、美國、中國、日本、歐盟及其他可能提出專利申請之國家或地區進行專利申請或後續維護。任一方及所屬之本成果發明人均應就本成果之專利申請或維護提供必要之資料，以協助相關程序之進行，且主導方應將專利申請或維護程序之進度及結果告知非主導方。
2、 若非主導方怠於配合進行專利申請、答辯或費用分攤時，主導方應以書面向非主導方詢問其擬繼續申請、或放棄申請之意願，非主導方應於收受通知日起30日內以書面回覆主導方明確表示其意願。
3、 對於核准後專利權之維護，主導方需於繳費期限前3個月以書面通知非主導方，非主導方應於收受通知日起2個月內以書面回覆主導方明確表示其是否有意願進行維護。
4、 若非主導方未於前兩項約定之30日、2個月期限內明確表示意願者，除有不可歸責於非主導方之事由外，視為非主導方放棄該專利相關之權利與利益，此時主導方得以有意願方共有之名義，進行專利申請或維護，並得要求無意願方簽署該專利之各項讓與文件予有意願方，無意願方不得拒絕。後續該專利申請、維護或其他衍生費用由有意願方自行負擔。
5、 任一非主導方對於主導方提出專利申請之國家或地區認為有所不足，而要求於其他國家或地區進行專利申請（下稱補充申請地區）者，經非主導方以書面向主導方表示欲於補充申請地區進行專利申請之意願者，主導方應於收受通知日起30日內以書面表示是否同意。若主導方不同意或未於30日期限內明確表示者，視為主導方放棄該專利相關之權利或利益，於該補充申請地區將改由提出要求之一方擔任主導方，提出要求之一方並得以有意願方共有之名義進行專利申請或維護，相關費用由有意願方自行負擔，有意願方並得要求無意願方簽署該專利之各項讓與文件予有意願方，無意願方不得拒絕。

第6條、 專利申請維護費用分攤
專利申請維護相關費用依智權歸屬比例由各方共同分擔之，但經依本協議書第五條第四、五項約定之方式改由有意願方自行申請維護者，不在此限。

第7條、 侵權責任
各方及各自所屬之發明人均了解由於發明人係代表所屬之一方實際參與研究計畫，若未來本成果因技術讓與或授權衍生侵權糾紛之問題時，各方及各自所屬之發明人代表應就該侵權糾紛之解決提供必要之協助解決問題。對於本成果爾後技術讓與或授權衍生之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分配，應由各方與第三人簽署之技術讓與或授權合約書中另行約定。惟該合約所載損害賠償責任分配不得劣於下列條件：
1、 任一方之賠償責任以判決確定或和解協議簽訂前一年內本成果讓與或授權實際收受之權益收入為上限；各方並按智權歸屬比例負擔賠償金。
2、 任一方僅擔保本成果非故意抄襲他人之研究，不擔保本成果不遭受第三人提出侵權之指控。

第8條、 救濟
任一方對於侵害本成果之智慧財產權者，得各自請求救濟，他方共有人應提供一切必要之協助，但因此所產生之律師費、訴訟費及其他一切費用（下稱訴訟費用）均由提出救濟之一方自行負擔。各方一同請求救濟時，其訴訟費用由各方依智權歸屬比例分擔之。權利救濟所取得之賠償金，應於扣除該次救濟所支出之訴訟費用後，由各方依該智權歸屬比例分享之。

第9條、 保密義務
對本成果及本研究相關智慧財產權未公開之機密部分，各方及各自所屬之發明人、受任人、代理人、受託人、受僱人或其他員工等應各自盡善良管理人之保密義務與責任，以維護他方之權益。除因下列事由外，任一方及各自所屬之發明人、受任人、代理人、受託人、受僱人或其他員工等不得將機密資料交付或洩漏予第三人或進行公開：
1、 任一方因本成果之讓與或授權推廣事由而進行相關議約，並採取適當之保密措施者；
2、 任一方所屬之發明人代表有必要於國內外公開發表學術論文，且於發表三十日前書面告知各方並取得同意者。

第10條、 收益分配
主導方同時主導本成果之讓與或授權推廣事宜，除本協議書另有約定外，非主導方未經主導方書面同意不得逕行與第三人就本成果討論授權條件。因讓與或授權所得之權利或收益，除本協議書第五條第四、五項情形外，於依序扣除下列費用項目後，依智權歸屬比例分配之：
1、 政府相關賦稅；
2、 提供研究經費補助之政府機關於補助同時規定之上繳費用；
3、 任一方負擔之專利申請維護費用；
4、 主導方進行推廣必須之管理費用，管理費用原則為所得之權利或收益之15%，此項比例得經各方同意另訂之。

第11條、 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1、 任一方為履行本協議書特定目的，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
2、 任一方如委託第三人代為處理事務而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應督促並確保受託之第三人，遵照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

第12條、 聯絡方式
1、 本協議書有關之通知或要求應以書面送達下列之聯絡人，經送達該聯絡人者，即視為已送達該方當事人：

甲方聯絡人姓名：              職稱：     
電話：02-66382736分機         傳真：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2-1號20樓
E-Mail：     

乙方聯絡人姓名：      		  職稱：     
電話：     					  傳真：     
地址：     
E-Mail：     

丙方聯絡人姓名：      		  職稱：     
電話：     					  傳真：     
地址：     
E-Mail：     

2、 任一方之聯絡人如有異動，應以書面通知他方，並自發文日起生效。

第13條、 準據法及管轄
1、 本協議書應依中華民國之法律解釋及適用。
2、 如因本協議書涉訟，各方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14條、 其他約定
1、 本協議書自簽約日期起生效。本協議書之增刪修改，非經各方當事人以書面協議為之，無效。
2、 於本協議書生效前經各方協議而未記載於本協議或其附件之事項，對各方均無拘束力。
3、 附件之效力與本協議書同，但兩者有牴觸時，以本協議書為準。

第15條、 協議書份數
本協議書由各方各執正本一份；各方發明人代表各執副本一份為憑。


立協議書人：

甲方：臺北醫學大學
代表人：     
職稱：校長
地址：11031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0號
發明人代表：     

乙方：     
代表人：     
職稱：     
地址：     
發明人代表：     

丙方：     
代表人：     
職稱：     
地址：     
發明人代表：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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